经济学院2010年免试研究生复试方案
一、复试的原则与方式
1、复试原则：公平、公正、公开，为学生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2、复试方式：采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笔试、专业复试（专业笔试、专业面试）相结合的方式。专业笔试以开放性题目为主，专业面试主要是就个人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如课程论文）或研究计划进行陈述与答辩。
3、复试记分：复试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笔试、专业笔试、专业面试独立记分，满分均为100分。
4、复试成绩的计算办法：复试成绩满分为100分，其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笔试占20%、专业笔试占40%、专业面试占40%；
5、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或推荐。

6、优先招收有特殊学术专长和具有突出培养潜质者，以及在科研或相关实践中表现突出者。参加我院“民营经济之旅”学术夏令营并表现优秀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或推荐。
7、所有推免生均应参加复试，未按规定时间参加复试的学生，视同自动放弃。 
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笔试
1、满分为100分，考试时间为1小时
2、考试参考书目：
   （1）贾俊平，何晓群，金勇进，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盛骤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等教育出版社或浙江大学出版社。
三、专业复试（专业笔试、专业面试）
1、 专业复试的组织

专业复试由学院组织进行。实行差额复试。

2、专业复试的形式
专业复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形式。

3、专业复试总体要求
（1） 主要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包括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学生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考察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以及了解学生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情况。
（2） 专业复试不指定参考书和资料。
（3） 复试人员在复试中要严格执行复试程序和复试标准，认真做好复试记录（特别是面试现场记录），提高复试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保证复试质量。
4、专业复试具体要求
（1） 笔试：
1 笔试满分为100分（笔试科目由两部分组成的，每部分各占50分），时间120分钟。

② 笔试科目：

	报考专业
	专业笔试科目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经济史、经济思想史
	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报考专业
	专业笔试科目

	财政学
	财政学、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统计学、数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学
	国际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金融学
	金融学、西方经济学

	人口学
	人口学概论


（2） 面试：
1 面试小组由5位教师组成（其中具有本专业副教授以上职称者不少于3人），由为人正直、处事公正且没有直系亲属报考本专业的教师担任。
2 采取分组面试的形式，一般由若干人为一组，时间约为1小时。
3 面试内容：就个人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如课程论文）或研究计划进行陈述与答辩。个人陈述时间控制在10分钟内。
4 面试报到时请每位同学提交一篇个人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如课程论文）或研究计划的打印件和电子文档，以及在面试时用的个人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如课程论文）或研究计划的PPT。
5 个人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如课程论文）或研究计划若存在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将取消该申请者的复试资格，并通报申请者学校。
6 专业面试满分为100分，折成标准序位分，专业面试成绩以60分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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